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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城科〔2016〕48号
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

关于2016年清明节放假安排的通知
各单位：

根据学院统一安排，现将2016年清明节放假时间及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放假时间
2016年4月2日-4日。
    二、教学安排
第五周星期六（4月2日）、第六周星期一（4月4日）的课程，由任课教师与二级学院协商，提出具体补课时间后，到教务处办理补课手续。

具体要求
各单位提前做好节日期间的值班安排工作，认真对来往人员

进行排查并做好值班记录，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，不得擅离值守，

确保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。

     2.值班领导采取电话值班方式，保持通讯畅通。值班干部、校办、后勤处、保卫处、学生处及各二级学院的值班人员实行在岗值班制，并于3月28日前将本单位节假日值班安排表报送校办。
3.各单位要提升防火、防盗的安全意识，加强节日期间安保工作。放假前，各单位必须将门窗锁好，关闭不需要的电源，消除一切安全隐患，以确保单位的财产安全。
4.学生处、各二级学院要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教育，辅导员要准确掌握学生离校动向，时刻保持通讯畅通，离校学生要签订安全离校责任书;节后及时统计学生返校情况。

    5. 放假期间，中层以下职务的领导干部（含辅导员）离开重庆市的，须向所在单位领导报备；中层（含）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离开重庆市的，须向学校分管领导报备。

 6.各单位要加强教职员工的遵纪守法教育，倡导文明扫墓。放假期间，除值班车辆外，其他车辆封存，确实需要用车的需要经主管院领导批准。（校车假期运行时间： 4月1日正常运行，4月2日和4月3日停运，4月4日晚恢复运行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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